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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在坚持马克思关于活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基础上，对
“

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变动规律
”

这

一劳动价值论的重要内容作一新的创造性发展，认为关于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反向运动的表述只是一种实

际状态，而非全部状态，且不完全适应纵向分析；强调就一般意义上讲，个别企业、同 一部门或行业和全社会的劳

动生产率提高，会使商品价值总量呈现出增长趋势。 这是因为，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劳动生产率提高或多或少都

会伴随着劳动复杂化和熟练化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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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关千商品价值最与劳动生产率变动规律
”

的理论在逻辑上和实践上都存有缺憾。

这一缺憾不仅引起了经济理论界关千劳动价值论的长期争论，也与劳动生产率日益提高和社会

财富的价值总量日渐增加的经济现实相悖。

本文试图在坚持马克思关于活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基础上，对
“

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

变动规律
”

这一劳动价值理论的重要内容作一创造性的发展，并构成
“

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
”

的重要内涵之一 。

一、商品价值呈与劳动生产率反向运动规律的争议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当代遇到了极大挑战的关键点之一，是马克思关于商品的价值量与

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量（劳动时间）成正比，与这一劳动的生产率成反比的规律这一理论，无法

完整地解释在科技的不断进步，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背景下，商品生产中的社会劳动量和社会

价值总噩在不断增加的这一现象，即社会价值总量与劳动生产率一般会产生正向变动的事实。

如美国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劳动量自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一直呈不断下降的趋势，但是，美国的

国民生产总值却一直呈不断上升的趋势，而我国直接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劳动量远远大于美国，但

是，国民生产总值却仅是美国的1/9。。

为此，我国理论界对马克思关于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变动规律作了许多的探讨，大致有

两类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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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观点是坚持马克思的商品价值量与劳动量成正比，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的规律。 待
这类观点的经济学者在解释当代经济实践问题时的理由又都不同。

一些学者认为，目前，国内外关于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的统计，是以不变价格计算
的。 它实际是使用价值量的指标，或者说是反映使用价值量的价格指标，而非价值量指标。 劳动

生产率提高，与单位商品价值成反比，但与同一劳动时间创造的使用价值成正比，在价格不变情
况下与价格的增加也成反比。©

这种解释与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并不一致，因为无论如何含有新价值的商品价格都是以它的

价值为基础，是它的价值的表现形式，以不变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在剔除了币值变动因素和

非价值表现的价格之后，从一个较长的时间来观察，其基础仍是价值。 这些学者的解释，虽然坚

持了马克思的一个理论原则，却丢掉了马克思的另 一个理论原则。

一些学者认为，价值并不是计量社会财富的尺度，而是商品交换的基础，是在两种商品相交
换时，用来证明两者在量上是相等的，而不是用来衡量社会财富多与寡，因此计量国民生产总值
的标准不是价值。

这种解释是将使用价值和价值相分离，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两者不可分离，商

品的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没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不会有价值。 两种商品在交换时，即
一种使用价值与另 一种使用价值交换时，唯一能够计量两者在量上差异的东西就是价值，因为它
的实体是一种同质量的抽象劳动。 可见，将使用价值或社会财富与价值割裂开来，把价值视为与
使用价值无关的东西也违背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前提。

第二类观点认为，马克思的商品价值量与劳动量成正比，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的规律不成
立，而实际上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是成正比例变动的。 他们认为，”为其生产的一定量的使
用价值所体现或支出的劳动量＝劳动时间x劳动生产率

”

卢并举例，假定甲生产者仍用原来的
生产方法，每年生产2单位粮食，乙使用机器可以生产4单位粮食，按照市场交换规律，生产者乙
的收入比生产者甲高一倍，这种收入差别不是劳动差别带来的，而是物质条件变化（生产资料）
从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的结果。 据此认为，“当我们在 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中加入使用

价值的生产以表明各个生产者之间的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如果更进一步在上述基础上再引入技
术进步，＇价值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

＇

这一结论就很难成立了，商品的价值和收入分配已经不仅
是取决于劳动时间，而且也取决于各个生产者之间的劳动生产率的差别，由此可以推论出价值与
劳动生产率的正比关系。

”

@
由于这种观点是将活劳动以外的物化劳动（生产资料等）加入到创造价值的劳动之中，并进

而提出，“劳动自身的生产力与劳动资本的生产力以及劳动的土地生产力共同创造价值
”

，从而
就完全远离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的基本点。

简言之，既然学术界现存上述两种观点均有明显失误，那么，如何在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
整体精神的基础上对马克思关于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变化规律作出新的探索和发展，便是

当今亟需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二、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反向运动规律的逻辑缺憾

马克思关于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反向运动规律的逻辑缺憾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关于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反向运动的表述只是一种实际状态，而非全部状态。
马克思关于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反向运动规律暗含一 个重要假定前提，即撇开了劳动

主观条件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而只考虑劳动客观因素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在这样前提条件

下，马克思才能将商品的使用价值与具体劳动联系在一起，将价值与抽象劳动联系在一起，进而
确定劳动生产率取决千具体劳动的效率，使用价值的变动是具体劳动生产率作用的结果，两者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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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方向变动。 在马克思暗含的这一假定下，“生产力的变化本身丝毫也不会影响表现价值的劳

动 不管生产力发生了什么变化，同一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价值量总是相同的。
”

从而
得出

“

商品的价值量与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量成正比，与这一劳动的生产率成反比
＂

。＠这里的同
一劳动是指同一企业的劳动，同样的时间则是指这一部门生产某种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
时间。 如传统的权威教科书中就是这样叙述的： 一月份某厂1小时生产4吨钢，1吨钢价值是1/

4小时；二月份，这个厂劳动生产率提高到1小时生产8吨钢，1吨钢价值降为1/8小时。 这是因

为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场合，劳动时间并没有变，支出的劳动量也没有变，发生变化的仅仅是具
体劳动。 结果是，同量的劳动原来凝结在4吨钢中，后来凝结在8吨钢中，从而每吨钢的价值量
减少了一半，可见，这里丝毫没有考虑劳动生产率与劳动主观因索复杂化之间的变量关系。

但是，在分析影响劳动生产率变化的因素时，马克思又承认劳动生产率是由劳动的主观条
件、劳动的客观条件、劳动的自然条件等多种因素决定的。 他认为，

“

劳动的生产力，由许多事情

决定的，其中有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
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各种自然条件。＂＠显然，这里的劳动复杂程度、熟练程度以
及劳动强度等劳动条件是劳动的主观条件，而生产资料、技术等劳动条件则是劳动的客观条件。

同样，马克思还承认，就个别企业而言，“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起到了自乘的劳动作用，或者

说，在同样的时间内，它创造的价值比同种社会平均劳动要多
”

产即使在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也
认为

“

国家不同，劳动的中等强度也就不同；有的国家高些，有的国家低些。 强度较大的国民劳

动比强度较小的国民劳动，会在同一时间内生产更多的价值......生产效率较高的国民劳动在世
界市场上也被算作强度较大的劳动。

”

@
这样，在马克思的这一理论中，就出现了影响劳动生产率变动的因素，包含劳动复杂化和劳

动强度这类主观因素，同考察劳动生产率变动的结果舍弃劳动复杂化和劳动强度的不一致的论
述，导致逻辑上的悖论。

2. 马克思商品价值釐与劳动生产率反向变动规律不完全适用纵向分析。
劳动生产率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 在动态

中，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变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外延会变化，它可能提高也可能缩小。 这是因为，
生产力特别高的个别劳动强度和复杂程度的提高会改变行业社会平均劳动的加权平均值，从而
使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发生变化。 尽管马克思认为，“在每一个价值形成过程中，高级劳动都要不

断地还原为社会平均劳动，例如，把一日高级劳动还原为X H简单劳动
”

，气而不再考虑复杂劳动

问题。 但这样，劳动生产率提高前和提高后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内涵就可能不一样，关于这点，
马克思也意识到了，他说：“每一种商品（因而也包括构成资本的那些商品）的价值，都不是由这

种商品本身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而是由它的再生产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
这种再生产可以在和原有生产条件不同的、更困难或更有利的条件下进行。

”

®这样，就动态的或

纵向比较结果看，马克思所讲的
“

同样劳动时间
”

就是存在着，其内涵也会发生变化。

但是，马克思在那一“反比
“

经典理论表述中用来计量劳动量的劳动时间是自然时间，是用

且小时为尺度的有长度、有限度的时间。 在逻辑上是承认l日为24小时，2 小时是1小时的2
倍。 但是，在实际的分析中，我们会发现，如果钢铁厂原来生产1吨钢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10
小时，现在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生产1吨钢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1小时。 那么，现在1小时创

造的价值量等于原来10小时创造的价值量，即现在1小时等于原来10小时，这时，马克思的劳

动时间就不是自然意义上的时间了，这时1小时劳动时间代表或表现的劳动量绝不是原来1小

时包含的劳动量。 所以，就静态来看，劳动量由自然劳动时间计量没有矛盾，但是，进行动态分
析，劳动量是无法由自然劳动时间计量的，这正是马克思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变动规律中的
又一个逻辑上的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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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其他场合，如马克思在分析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时就意识到了用劳动自然时间计量
价值量的缺憾。因而指出，“现在，计量劳动时间的，除了它的

“

外延量
”

以外，还有它的密度。现

在，十小时工作日中一个较紧张的小时，同十二小时工作日中一个较松驰的小时相比，会包含相

同的或者更多的劳动，即已耗费的劳动力。因此，较紧张的一小时的产品同较松驰的1 —小时的
5 

产品相比，会具有相同的或者更多的价值。＂＠这里，马克思已经意识到了劳动时间尺度的外延尺
度和内涵尺度的存在与区别，随着由劳动密度和劳动强度所引起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单位劳动时

间内创造的价值量是不相等的。但是，面千马克思自己关于
“

反比
＂

的特定假设，客观上否定了

劳动生产率与价值据可能存在的正向变动关系。这样，在逻辑上又导致生产力特别高的复杂劳

动获得的价值只能是其他企业转移来的结论，这就否定了生产力特别高的复杂劳动直接创造价
值的理论，这不仅使他的这一理论在逻辑上出现又一不一致，而且也导致了价值创造与价值转移

问题的长期争议。

三、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变动规律的新界定及其意义

首先要完善这一理论研究的前提条件，要将劳动的主观条件引入马克思的商品价值量与劳
动生产率运动规律之中。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劳动的客观因素作用的结果仅是一种理论推测，就现实而言，劳动客观
条件的任何变化都不可避免地引起劳动的主观条件的变化，如采用新的或更先进的机器设备后，
直接使用机器的工人的劳动程度和劳动复杂程度可能降低也可能提高，但是，这时工人的概念可
能不是一个单体，而是一个总体，就

“

总体工人
＂

的劳动而言，其劳动的强度和复杂化都有提高的
趋势。如果认为劳动客观条件变化可以引起劳动率变化，而主观条件变化不能引起劳动生产率
变化，这与现实并不吻合。在现实经济社会中，劳动的客观条件单方面变动的情况只是一种可能
性，更多的情况是两者的同步（可能是不同比例）变动。

而且，就一般意义而言，引起劳动生产率变化的重要因素是科技的进步，马克思认为科技是
生产力，而科技进步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渗透到劳动的主观和客观条件之中而对劳

动生产率起作用，这其中劳动的主观因索一一劳动者是决定因素，没有劳动者就没有人类劳动，

也就不能创造出任何使用价值和价值。所以，劳动的主观和客观条件的变化在许多场合是不可
割裂的。马克思一方面承认科技的发展和应用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最重要因素，科技进步是通
过对劳动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的改善而作用于劳动生产率之上，这其中人是最主要的因素，另
一方面又没有分析劳动的主观条件变化，即劳动的复杂程度、熟练程度和强度提高对劳动生产率

的推动作用。这是导致马克思
“

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运动规律
”

出现逻辑上的悖论的重要

原因。
就顺序而言，也应是先有科技的进步，随之才有劳动的主观条件的变化，然后才是劳动生产

率的变动。劳动生产率变动的逻辑顺序应该是：

劳动主观条件变动 —

\
＼ /／/

， 价值量变化

科技进步＜ 劳动生产率变动

劳动客观条件变动_/ 使用价值揽变化

这样，马克思的
“

生产力的变化本身丝毫也不会影响表现价值的劳动—一不管生产力发生

了什么变化，同一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价值量总是相同的
＂

论断就不具有普遍意义了。

这一方面在于，社会生产力变化本身就有表现价值的劳动因素的作用，这时的劳动也不是原来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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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上的劳动，就劳动的复杂程度而言也已发生了变化。 所以，当我们将劳动的主观条件引入到马

克思分析的逻辑前提中，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的运动方向就会发生变化，可能出现正向变动
的趋向。

其次，将计量价值量的时间尺度区分为社会必要劳动意义上的劳动自然时间（外延尺度）和
劳动密度时间（内涵尺度）。

由于马克思将劳动时间确定为劳动自然时间，他虽然看到了劳动时间的
“

密度
”

，看到了社

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动态运动，可是，在
“

反比
“

理论表述中没有区分劳动的自然时间和密度时间，
而不得不得出：劳动生产率越高，生产一个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就越少，凝结在该商品中的劳
动量就越少，它的价值也就越小。 反之，劳动生产率越低，生产一个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就越

多，凝结在该商品中的劳动量就越多，它的价值也就越大。 如果我们考虑到由于劳动的复杂程

度、熟练程度和强度提升所引起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并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区别为自然劳动时间

和密度劳动时间（个别劳动时间也 一样），那么，同样l小时里包含的劳动复杂化和强化的程度
是可以有差别的。 这样，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总量就存在正方向变动的关系。

总之，劳动生产率提高表明劳动者在单位自然时间内不仅可以创造更多的使用价值，而且，
由千劳动时间密度的提高（即劳动复杂化和强化程度提高）也可以创造更多的价值。 一般所说

的劳动者人力资本的高低和劳动积极性的高低，在实际发挥作用中大都涉及到劳动的复杂程度、
熟练程度和强度，而不可能脱离它们独立存在。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认为，无论从个别企业，还是从部门和全社会来观察，商品价值量与劳动
生产率变动规律可以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如果劳动生产率变动是由劳动的客观条件变动而引起的，劳动的主观条件没有发生变

化，那么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是反方向的变动关系。数量关系：
单位商品价值量(v) ＝ 一定劳动时间(T)／使用价值量(Q) = 1／劳动生产率(P)
(2)如果劳动生产率变动是由劳动的主观条件变动引起的，劳动客观条件没有变动，那么，

劳动生产率与价值量变动是正方向变动。 这里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自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发生
了变化（外延增加或减少），一种情况是自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变．，但是，密度社会必要劳动时
间增加了，即在同样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里，劳动复杂程度和强度提高，可以创造更多的价值。

(3)如果劳动生产率变动是由劳动的主观和客观条件共同变动引起的，劳动生产率与价值

景变动方向不确定，也可能是正方向变动也可能是反方向变动。
一般而言，个别企业、同 一部门或行业和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会使商品价值总量呈现

出增长的趋势。 这是因为，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劳动生产率提高或多或少都会伴随着劳动的复杂
化和熟练程度的提高 C

我们对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的规律作了如上的界定和新理解，对于坚持与发展马克思
的劳动价值理论极有价值。

1.有益于坚持
“

活劳动创造价值
”

，而不是物化劳动或劳动要素创造价值这一劳动价值理论

的根本原理。 因为，如果遵循这样的一个规律，劳动生产率变动带来的价值量的变动都只能是活
劳动变动的结果，而不是其他因素作用的结果。 这样，可以避免我们误入背离马克思劳动价值理
论的歧途，重演李嘉图弟子的悲剧。

2.有益千解释传统的劳动价值论无法解决的难题，即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时间和

活劳动量都在减少而社会总价值却在不断增加的矛盾。
3.有益于科学地说明科技劳动和管理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可以承认在社会必要劳动

时间不断缩小的情况下，他们可以创造更多的价值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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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53 -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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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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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Probe on "Motorial Law of Value Qua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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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Marx's theory that value is created by live labor, the article develops " the 

motorial law of value quantity and productivity of labor" of the labor-value theory in a creative way, and 

it holds that statement on reversed movement of the productivity and value quantity is not the entire 

state but a kind of practical state, and the statement does not fully adapt to vertical analysis; the article 

emphasizes that, generally speaking, bec-ause of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productivity of labor in the re

alistic economic activities will more or less cause the improvement of complexity and proficiency of la

bor, the improvement of productivity of labor of the individual corporation, the same department or in

dustry and the whole society will cause the increase of gross quantity of commodity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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